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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站註冊分站註冊分站註冊分站註冊 

 

為體現童軍成員透過通訊科技打破地域疆界、互相聯繫的精神，大會鼓勵各

地域、區及旅團於國際電訊日暨國際互聯網絡日（「國際電訊日」）期間自行設立

分站，讓童軍成員參與所屬單位舉辦的活動。 

 

分站註冊與否並不妨礙有關單位本身舉辦或參與電訊日活動，惟註冊單位將

獲得總會下列支援： 

� 大會行政支援及收取電訊日第一手消息 

� 優先購買電訊日紀念章、領取參與證書及分站紀念品以供活動當天分發 

� 按比例獲發職員紀念章及鳴謝證書 

� 於總會電訊日網站上載及發放分站活動訊息 

 

要成為認可分站，有關單位須具備以下條件： 

� 為香港童軍總會認可單位，並不參與由總會舉辦之電訊日嘉年華活動 

� 在電訊日活動時間內舉行 2 小時或以上與電訊日相關之活動 

� 電訊日活動並非該單位所舉辦的其他活動中的活動項目或節目（如旅慶） 

� 在活動完成後遞交簡單活動報告及最少 3 張照片 

� 於活動期間透過下列不少於兩項方式與總會活動會場連線： 

� 使用業餘無線電 

� 參與 Scoutlink IRC／Teamspeak 或留言至電訊日 Twitter／Plurk／ 

Facebook 帳戶 

� 利用視象系統與總會聯繫，或電郵影片到「網上童軍電視」網站 

 

有意註冊為電訊日分站之童軍單位，請於 2010 年 9 月 1 至 25 日登入大會網

站 http://www.jota-hk.org 進行初步註冊。獲接納單位將收到電郵通知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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